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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_E9_AB_98_E

7_BA_A7_E4_BA_BA_E5_c37_54713.htm 下面的文件可以登陆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查询,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属于高级技

师级别, 试点考试期间采取申报考试制度, 符合条件者须提交

申报材料,申请考核,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组织专家测

评模式进行评审.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 http://www.osta.org.cn 文

件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加快高技能

人才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才工作决定做好高技能人才培养和人才保障工作的意见》和

《关于印发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3］38号）的精神，不断完善科学、客观、公正的高技

能人才考评机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

组织管理 1、技师、高级技师（以下简称技师）资格鉴定在

各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综合管理下，由省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省劳动保障部门核发技师、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 2、市、州劳动保障部门、省部属（行业）

单位负责本市、州（单位或行业）技师的职业技能鉴定报名

、鉴定考试（考核）等工作。 二、考评原则 技师资格社会化

考评应按照“自主申报、考培分离，公平公正、评聘分离”

的原则进行。 （一）实行个人自主申报、社会公正评价的办

法。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不论身份和单位性质，不受单

位技师数额和结构比例限制，均可自主申报，通过社会化考

评，取得技师或高级技师任职资格。 （二）坚持标准。技师



资格社会化考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进行。未颁布国家职

业标准的职业，由有关部门参照国家职业标准的框架，编制

标准和试题。报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备案。 三、申报条件 (一)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技师资格考评： 1、取得本职业

（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工

作3年(含3年)以上，经本职业（工种）技师培训达到国家规

定标准学时，取得毕(结)业证书者。 2、取得本职业（工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5年(含5

年)以上。 3、职业技术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并取得本

职业（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

）2年(含2年)以上。 4、取得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并在

生产一线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2年以上者。 5、已获得本

职业（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同时具备下列四项条件

中的两项者，可破格申报技师资格考评： ⑴、在国际技能竞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在全国技能竞赛中获得前10名，在全省

技能竞赛中获得前3名，在地市级技能竞赛中获得第1名的； 

⑵、具有较高技能水平或有被社会承认的绝技绝招，达到省

内先进水平，在全省有较大影响的； ⑶、在开发、推广、应

用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

技术攻关等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 ⑷、在指导青年工人或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学

生进行技能训练，传授技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 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参加高级技师资格考评： 1、取得

本职业（工种）技师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

工作2年(含2年)以上，经本职业（工种）高级技师培训达到

国家规定的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